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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議題及關注物種 

從文獻資料及現勘的結果顯示，因工區水質清澈、濱溪植被豐富、

水流較緩，為脊紋鼓蟌及高體鰟鮍可利用環境，且根據 2019 年諸羅樹蛙

大調查成果，臺南地區為諸羅樹蛙潛在棲地，彙整生態議題及關注物種

如下。 

1.周邊既有環境干擾 

工區周邊樹林及濱溪帶植物可提供鳥類、爬蟲類及蜻蛉類等棲息利

用，工程施作時需審慎避免破壞，降低工程對周緣動物造成的干擾。 

2.水質保護 

上游排水路有原生種魚類，於施作過程中需審慎避免工程產生的廢

土或廢棄物等流於河道內，並在施作時縮小開挖規模，以降低對水生動

物的干擾。 

3.關注物種 

工程範圍為脊紋鼓蟌、高體鰟鮍及諸羅樹蛙潛在利用之棲地環境，

因其移動能力差、對水域環境擾動敏感度高，導致工程施作時對其影響

明顯，故本案將脊紋鼓蟌、高體鰟鮍及諸羅樹蛙列為關注物種。 

(五)生態保育措施 

針對規劃設計或施工過程可能影響現地生態環境提出生態保育措

施，並與設計單位溝通協調，將可行措施納入施工階段自主檢查表，針

對無法執行之保育措施提出補償措施，相關溝通協調討論之成果如表 2。 

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等 4 案因發包後多次流標，經檢討施作工

法，將護岸型式改為全段混凝土護岸及取消固床工植石，並調整治理長

度，由 8K+416~10K+601 修正為 8K+594~8K+875 及 9K+114~9K+845，

共減作 1,173 公尺，且保留上游段自然竹林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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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等 4 案協調討論成果 

項次 類型 友善措施建議 廠商回覆 可行措施 

基本設計審查會(110.03.18) 

1 減輕 

本案護岸新建型式分為 2 種，

分別為懸臂式及混排塊石護

岸，建議於懸臂式護岸段增設

動物逃生通道或部分壁面垂向

緩斜坡道，防止該段排水成為

生物陷阱，設置原則如下： 

受限於水防道路寬度為

4m，緩坡護岸將影響水防道

路通行，故將設計動物逃生

坡道 

於懸臂式護岸增設

動物逃生坡道 

2 減輕 

(1)設置頻率：設置部分壁面垂

向緩斜坡道時，原則上每隔

20-50m 設置乙處，且兩側壁面

宜錯開設置，惟其位置應視現

地實際狀況調整 

本案考量僅能於用地範圍內

佈設相關設施因此利用鄰近

集水井之側溝段施設連接堤

前堤後之路面下通道以避免

橫跨車道造成路殺 

於道路下方設置連

接堤前及堤後之通

道，避免動物橫跨

車道造成路殺 

3 減輕 

(2)坡度：緩斜坡道坡度應設置

40 度～26.6 度間；惟具體妥適

坡度應參考生態調查資料之目

標物種(爬蟲類、兩棲類)調整 

斜坡設計坡度以 1:3 為原

則，惟坡面為便利後續施

工，乃採混凝土打毛方式設

計，以增加粗糙 

動物逃生坡道斜坡

以 1:3 設計 

4 減輕 

(3)坡道鋪面材料糙度：斜坡面

應採用砂質面(75μm～2 mm)

至中礫面(4.75mm～53mm)之

鋪面材料，以利野生動物攀爬 

坡道鋪面採用打毛

方式增加粗糙度 

5 減輕 

(4)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之入

口 寬 度 ： 緩 斜 坡 道 寬 度

W=0.5-1.0m，應自溝底傾斜；

惟考量緩斜坡道處因斷面突

增，致水流流速降低而有土砂

淤積之虞，故其入口可以略高

於溝底約 3-5cm，以利束水沖

刷，減緩泥沙淤塞和積水問題 

受限於用地範圍，故未能施

作壁面垂向緩斜坡道 

受限於用地範圍，

故壁面仍採用垂直

坡道 

6 減輕 

(5)坡道出口：緩斜坡道出口(位

於溝頂)應有草叢掩蔽、遠離道

路或人類生活作息之空間；且

動物逃生通道之出入口連接

堤前及堤後土地中間以

RCP 管於道路下方連結避

於道路下方設置

RCP 管連接堤前及

堤後之通道，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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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友善措施建議 廠商回覆 可行措施 

應考量設置合理性，出口處勿

以護欄等設施遮擋。如溝渠一

側為道路或其他等不利於野生

動物脫離陷阱後之安全移動

者，均不可作為斜坡道出口 

免橫跨車道造成路殺 動物橫跨車道造成

路殺 

7 減輕 

(6)請考量新設混排塊石護岸河

段腹地如足夠，其坡度建議採

1:1.5，其較為穩固且利於動物

攀爬 

上游混排塊石渠段皆屬紅黃

共線，可施作範圍受限，且

渠寬較小，如坡度採 1:1.5

設計將束縮渠道通洪空間，

故維持 1:0.5 設計 

因施作範圍受限，

故護岸坡度仍維持

1:0.5 設計 

8 減輕 

本案固床工之施作採用平床式

設計，建議可考量其他型式(如

砌石固床工等)營造天然河溪

地形(如湍瀨、深潭、緩流、淺

水等) 

固床工頂部採植塊石處理以

營造出天然河溪地形 
固床工頂部植塊石 

生態棲地敏感督導勘查(110.05.24) 

1 迴避 

本工程區部分河段有完整水岸

濱溪林帶(約 1 公里，占全工程

1/2)，經初步現勘紀錄到台灣原

生魚種台灣石鮒，以及僅分布

在台南、屏東地區少數乾淨溪

流之脊紋鼓蟌，且河岸旁土坡

紀錄到有小型哺乳類出沒痕跡

(似食蟹蠓或黃鼠狼等)，勘查結

果顯示現場生態環境良好 

以混凝土減量、縮小施工範

圍、保留濱溪帶等方案減輕

環境干擾 

1.限制施工範圍 

2.工程臨時機具設

置既有開發區 

3.設置擋排水設施 

2 縮小 

新和橋周邊及上游段為完整自

然竹林水岸，前述第 2 點之生

物棲地亦集中在本區河段，上

游段因緊鄰之民宅較少，河道

高程落差大較無淹水影響，建

議應待前述補充調查結果再進

行工程規劃設計修正，並與地

考量虎頭溪上游常有土坡遭

沖毁崩落，造成沿線土地流

失、邊坡安全及土砂淤積影

響排洪等問題，考量整體防

洪安全，仍建議進行護岸全

段施作，避免無施作護岸處

成為水流攻擊處 

原 設 計 整 治 至

10K+601，已減作

至 9K+845，保留上

游段自然竹林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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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友善措施建議 廠商回覆 可行措施 

方協調溝通予以減作，盡可能

保留自然竹林水岸，且避免全

面性水泥護岸工程 

3 減輕 

部分河段受到大量竹子、廢棄

人為構造物阻塞水道影響排

洪，建議優先以局部、低度擾

動方式進行重點區域清疏，避

免直接進行不可回復生態之工

法進行工程行為 

工區流路蜿蜓，横向沖刷明

顯，且邊坡有崩落情形，如

採單岸施作易有兩岸保護強

度強弱之異，恐造成水流改

往弱面攻擊，需二次施工加

強保護，且弱面仍會有土砂

崩落影響通洪之虞 

採單側或局部施作

易導致護岸保護力

道不均，進一步引

發水流集中沖刷與

土砂崩落之虞，故

維持原整治方案 

4 減輕 

整體考量搭配分洪、清疏、護

岸、生物棲地保留、營造等多

元治理方式，建議可兼顧治水

防洪及生態保育，保存現今珍

貴稀有自然水岸及濱溪林帶，

串聯虎頭埤風景區推廣自然生

態觀察、體驗、聚落探訪，達

到多贏方案 

由於治理範圍皆為私有地，

且缺乏水防道路到達淤積位

置進行清疏，故優先進行兩

岸邊坡保護，並參考生態友

善建議，以混凝土減量、縮

小施工範圍、保留濱溪帶等

方案減輕環境干擾 

1.限制施工範圍 

2.工程臨時機具設

置既有開發區 

3.設置擋排水設施 

5 — 

建議由生態檢核團隊針對本區

水域生物、蜻蛉目昆蟲、哺乳

類、蛙類等關鍵物種進行補充

調查後再予審慎評估規劃 

由市府專案生態檢核團隊，

另行辦理必要之調查工作 

於 110.08.19 進行

第二次調查 

細部設計審查會(110.05.26) 

1 迴避 

本工程區部分河段有完整水岸

濱溪林帶(約 1 公里，占全工程

1/2)，經初步現勘紀錄到台灣原

生魚種台灣石鮒，以及僅分布

在台南、屏東地區少數乾淨溪

流之脊紋鼓蟌，且河岸旁土坡

紀錄到有小型哺乳類出沒痕跡

(似食蟹蠓或黃鼠狼等)，勘查結

果顯示現場生態環境良好 

本案設計及施工階段將依循

生態迴避，減輕措施辦理 

1.限制施工範圍 

2.工程臨時機具設

置既有開發區 

3.設置擋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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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友善措施建議 廠商回覆 可行措施 

2 縮小 

新和橋周邊及上游段為完整自

然竹林水岸，前述生物棲地亦

集中在本區河段，且上游段因

緊鄰之民宅較少，河道高程落

差大較無淹水影響的區段，建

議與地方協調溝通予以減作，

盡可能保留自然竹林水岸，且

避免全面性水泥護岸工程 

依據虎頭溪規劃成果，其考

量以往虎頭溪上游常有土坡

遭沖毁崩落，造成沿線土地

流失、邊坡安全及土砂下移

渠道淤積影響排洪等問題，

故遂於本案進行排水改善工

作，並考量整體防洪安全，

仍建議進行護岸全段施作，

以避免無施作護岸處成為水

流攻擊處 

原 設 計 整 治 至

10K+601，已減作

至 9K+845，保留上

游段自然竹林水岸 

3 減輕 

部分河段明顯受到大量竹子、

廢棄人為構造物阻塞水道影響

排洪，建議優先以局部、低度

擾動方式進行重點區域清疏，

避免直接進行不可回復生態之

工法進行工程行為。另針對鄰

近聚落處、明顯沖刷處等，必

要保護區位，採用單側、局部

施作護岸工程確保地方居民安

全 

本工區流路蜿蜓，横向沖刷

明顯，亦有邊坡崩落之情

形，而重要保全對象分佈於

凹凸岸，如採單岸加強保

護，易有兩岸保護強度強弱

之異，恐有水流改往弱面攻

擊，而又需二次施工加強保

護，對生態環境造成多次影

響，且弱面仍會有土砂崩落

下移河道影響通洪之虞，故

本案仍依虎頭溪治理規劃成

果進行必要護岸之改善工作 

採單側或局部施作

易導致護岸保護力

道不均，進一步引

發水流集中沖刷與

土砂崩落之虞，故

維持原整治方案 

四、施工階段成果 

(一)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情形 

依據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作業成果之保育措施，擬定包含生態保

全對象及生態保育措施共 5 個項目，分別為拉設警示帶避免干擾非工區

之環境、採用混排塊石護岸、增設動物逃生坡道、固床工頂部採植塊石、

設置排擋水設施，本案於施工階段修正護岸及固床工之工法，護岸型式

取消混排塊石護岸並將 B、C 標凸岸採用石籠以增加孔隙率，並於局部

渠段護岸坡腳種植挺水性植物，固床工頂部植石調整為溢口設計以營造

低水流路，保育措施執行狀況如表 3，除 A 標尚未開工，下游、B、C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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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拉設警示帶區隔工區範圍，下游及 B 標確實設置鋼板樁擋排水，C 標

材料送審中尚未打設，其餘項目則尚未達到工程預定施作進度。 

表 3 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等 4 案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摘要表 

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類型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生態友善措施 

縮小 

工區周邊多為草生

地及次生林，將工

程施工便道、資材

暫置區等臨時設施

設置於既有開發

區，降低影響可供

動物棲息利用環境 

拉設警示帶避免

干擾非工區之環

境 

 
拍攝日期 114 年 4 月 18 日 

減輕 

於非攻擊面採用混

排塊石護岸，增加

孔隙率提供動物棲

息或植物生長 

1. 減 作 至

9K+845，保

留上游段自

然竹林水岸 

2. B、C 標凸岸

採用石籠，增

加孔隙率 

3. 下游、B、C

標坡腳種植

挺水性植物 

 
拍攝日期 114 年 3 月 25 日 

減輕 

增設動物逃生坡

道，以供生物逃生

或遷移使用 

尚未施作該工項 

 
拍攝日期 114 年 3 月 25 日 

減輕 

固床工採平床設

計，與設計渠底平

行，且頂面植入卵

塊石舖面，減輕水

域廊道縱向阻礙及

營造多孔隙棲地 

固床工型式設計

溢口，營造低水

流路 (尚未施作

該工項) 

 
拍攝日期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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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生態保育措施與執行狀況 

類型 生態保育措施 狀況摘要 照片(拍攝日期) 

減輕 

施工過程確實設置

排擋水設施，避免

土砂進入河道造成

水質混濁，影響水

生生物 

下游及 B 標確實

設置鋼板樁擋排

水，C 標材料送

審中尚未打設 

 
拍攝日期 114 年 4 月 8 日 

本案於發包時修正圖說，因施工範圍涉及關注物種高體鰟鮍、脊紋鼓蟌、

諸羅樹蛙等生態議題及棲地自然度高，故於 114 年 4 月 8 日召開生態棲地敏

感督導勘查，針對施工過程可能影響現地生態環境提出生態保育措施，並與

機關、設計單位、施工廠商溝通協調，將後續可行措施納入施工階段自主檢

查表，相關溝通協調討論之成果如表 4。 

表 4  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等 4 案協調討論成果 

項次 類型 友善措施建議 廠商回覆 可行措施 

1 迴避 

A 標僅施作右岸，建議不擾動

左岸濱溪植被及塊石，保留諸

羅樹蛙等動物可利用棲地 

僅施作右岸，施工過程未擾

動左岸棲地環境 

A 標施工過程保留左

岸濱溪植被及塊石 

2 縮小 

周圍次生林可供諸羅樹蛙等

動物利用，以警示線或圍籬區

隔工區與次生林，侷限工程影

響範圍 

各標工程範圍鄰近私有地無

足夠腹地架設施工圍籬，將

以拉設警示帶方式區隔非工

區範圍 

各工區拉設警示帶區

隔非工區範圍 

3 減輕 

護岸型式於發包時改為全段

混凝土護岸，建議未施作防汛

道路側護岸設置動物逃生坡

道，避免排水路成為生物陷阱 

將於局部渠段施作複合式護

岸 (如混凝土搭配植生護

岸)，減少混凝土護岸渠段配

合於C標工程終點處打設約

15 公分之鋼板樁或排設塊

石 

評估於 B、C 標 5 處渠

段凸岸施作石籠護岸 

4 減輕 

高體鰟鮍偏好水體中下層活

動，建議於 C 標工區終點處

打設約 15 公分之鋼板樁或排

設塊石營造臨時跌水工，避免

誤入工程擾動範圍 

於 C 標終點處排設塊

石，避免魚類順水游入

工區 

5 補償 工區為脊紋鼓蟌潛在棲地，於 於下游、B、C 標局部渠段
下游、B、C 標順植渠

段及凸岸之護岸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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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友善措施建議 廠商回覆 可行措施 

護岸基腳種植挺水性植物(如

台灣蘆竹、開卡蘆、香蒲)，

復育棲地 

護岸基腳種植挺水性植物

(如台灣蘆竹、開卡蘆、香蒲) 

種 植 挺 水 性 植 物

1,290m，復育棲地 

6 補償 

高體鰟鮍偏好靜水或流速緩

慢水域，建議於河道設置緩流

區並搭配塊石設置跌水工，營

造棲息環境 

下游、B、C 標各設置 1 處

緩流區搭配塊石設置跌水工 

於下游、B、C 標共設

置 5 處緩流區並搭配

塊石營造跌水工，提供

水生生物棲息躲藏 

7 補償 
於護岸基腳拋放塊石並覆土

(原則採用現地塊石) 

工程進行整地作業時，有發

現部分塊石及營建廢棄物，

將於完工後拋放於護岸基腳 

於下游、B、C 標局部

渠段護岸基腳拋放塊

石並覆土 

(二)生態關注區域圖 

工程範圍周邊以竹林及次生林為主要地景，其棲地環境可供關注物

種諸羅樹蛙及其他物種使用，屬於陸域高度敏感區，農耕地及果園屬於

陸域低度敏感區，住宅區屬於陸域人為干擾區，鄰近住宅區之排水路為

整治過河道，屬於水域人為干擾區，其餘未擾動區域屬於水域中度敏感

區，生態關注區域圖如圖 4。 

 

圖 4 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等 4 案生態關注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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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類 

規劃設計 2 5 0 0 0 0 0 0 0 

施工 - - - - - - - - - 

維護管理 - - - - - - - - - 

蜻蛉類 

規劃設計 6 16 1 1 0 0 0 0 0 

施工 - - - - - - - - - 

維護管理 - - - - - - - - - 

魚類 

規劃設計 2 2 0 0 0 0 0 0 0 

施工 - - - - - - - - - 

維護管理 - - - - - - - - - 

蝦蟹螺貝類 

規劃設計 1 1 0 0 0 0 0 0 0 

施工 - - - - - - - - - 

維護管理 - - - - - - - - - 

註 1：保育等級依據農委會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9 日以農林務字第 1071702243A 號公告。I：瀕臨絕種之第一級

保育類；II：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III：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註 2：紅皮書等級依據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灣植物分類學會出版之 2017 臺灣維

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二)快速棲地評估變化分析 

於 110 年 8 月 19 日進行規劃設計階段評估，總分 39 分，現場自然

環境完整，邊坡為土堤形式，僅可見岸邊緩流，濱溪植被生長良好，且

水陸域接界處的裸露面積比率小於 25%，故水域廊道連續性及水陸域過

渡帶偏高，惟渠道細沉積砂土覆蓋介於 50%~75%，故於底質多樣性之

分數略微降低，各階段快速棲地生態評估得分結果如圖 5。 

 

圖 5 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等 4 案快速棲地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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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8K+884~10K+601)」 

基本設計報告(圖說)審查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10 年 03 月 0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貳、地點：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1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王副總工程司百峰               記錄：蔡焱凱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簡報：（略）  

捌、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 詹委員水性 

1、 本案承辦公司基本資料、現況調查、工區資料補充調查、用地取得等，考量

週詳完整，值得肯定。 

2、 P1 本案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完工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是否誤植，再

查明。 

3、 P14 表 2-1-4 計畫區近年洪災事件調查一覽表，調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尼莎

暨海棠颱風，請更新，另康瑞颱風最大 48hr 降雨量 733mm 淹水深度

30~60cm，尼莎 48hr 降雨量 426mm，淹水深度 120~140cm 是否有誤，再查

明。 

4、 P20 現況調查，計畫渠段 8K+416~10K+601，計畫渠段下游銜接治理情形請

補充說明。 

5、 P31 圖 4-2-1 本工程範圍地籍圖，補註都計範圍及非都範圍供了解，表 4-2-1

工址工程用地資料表亦同。 

6、 P42 表 5-1-2 護岸型式方案比較表(以 4m 為例)4 種方案造價請補單價分析表。 

7、 P44 現地高崁處裡對策，計畫 9K+175~9K+255(80m)建議採全套管排樁，全套

管單價請補單價分析，另上游段採全套管 Ø 1.2m、16m 工法應先考量其他工

法，並盡量減少施設長度(依後續設計圖說，圖 5-3-2 左岸 9K+124~9K+267，

右岸 9K+142~9K+267，約設計 265m)，是否左、右岸均需施設再檢視，橫斷

面圖僅有設計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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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44 本計畫因用地範圍有限，地質不佳等宜採較輕量化設計，惟依設計圖說，

仍有極多懸臂式護岸設計，請再比對現況地質、地形、堤外保全對象等，逐

斷面分析減少懸臂式及全套管排樁護岸設計。 

9、 P49 水理分析，(1)起算水位 8K+416，應再往下游推算。(2)設計堤頂級極多渠

段高出 Q25 水位 2 公尺以上，請再逐段面檢視設計堤頂高度之必要性。 

10、 懸臂式護岸 A，Ø 60、10m×3 支基樁及 16m 鋼板樁等，是否過當？基樁落點

應請比對地質鑽探資料，勿落入軟弱地層。 

11、 混排塊石背填混凝土厚度標示，勿過當設計。 

12、 遵節經費，增加設計長度。 

二、 何委員建旺 

1、 本工程基設內容，黎明公司用心調查分析，予以肯定。 

2、 計 畫 內 容 依 前 瞻 計 畫 為 8K+884~10K+601 ， 惟 計 畫 基 設 內 容 為

8K+416~10K+601，後續依經費超過再縮短至 8K+560~10K+601，這當中計畫

執行長度，是否與市府團隊洽商或報水利署同意確認。 

3、 束縮河道其中營建廢棄物是否調查，有否包含其他廢棄物，及廢棄物處理也

應說明。 

4、 對高崁處之水防道路取消是否有替代方路？其他水防道路寬度不足，以側溝

為避車道是否可行，也應檢討。 

5、 對生態保育措施所提內容可行，惟與基設原則無法吻合，如工法方案二採箱

型蛇籠及方案四排塊石護岸，取方案四不宜，取方案二較適宜。 

6、 對非都及都計內用地非都應可行，但都計內尚未舉辦說明會，其用地徵收取

得是否會影響預定工期? 

7、 工程費 2.7 億元，為爭取時效有否考量分 A、B 區兩區執行。 

8、 依據地區 5 孔鑽探之地質資料，採 16m 之全套管及 16m 鋼板樁，請黎明公司

再檢討是否過當？ 

9、 本計畫含監造工作，後續細設時建議就監造相關架構列入。 

三、 王委員建智 

1、 P19，「…圖 2-4-1…」，筆誤處請修正。 

2、 P64，有多處筆誤，請修正。 

3、 建議將鑽孔編號補充於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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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五章設計原則說明，是否已將第二章 2-2 節所述相關計畫涵蓋在內呢？請

說明。 

5、 有關新設和既有護岸交接處設計，如何考量？ 

6、 箱籠護岸等施工階段，恐有斜坡開挖之臨時階段，是否需要進行邊坡穩定檢

核？ 

7、 懸臂式護岸設計高達約 4m，屆時請注意鋼筋綁扎時之臨時支撐措施。 

8、 圖 5-1-2，方案 A 之設計方式，請說明施工階段的臨時擋土措施如何考量？如

何分析？屆時施工順序如何規劃為妥呢？請說明。 

9、 圖 5-1-2，方案 C 之設計方式，若屬斜坡地區，且基樁設計直徑達 1.2m，屆

時搖管機鑽入套管施作的可行性是否會受影響？請考量。 

10、 擋土開挖分析時，是否可量邊坡(斜坡)載重？ 

11、 依照 P66 和 P67 分析示意圖可知，屆時擋土開挖施工時，將設置型鋼水平支

撐，該處是否容許大型機具吊放施作空間？又對岸是否有對應的擋土壁體可

支撐呢？水平垮度是否太長呢？請考量。 

12、 P56，工程預算編列是否考量目前營建市場工資和材料上漲情形。 

13、 圖 5-4-4 全套管護岸，是否檢核懸臂貫入深度安全係數呢？ 

四、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1、 本案施工倘涉及高速公路用地開挖等施工行為，請工程主辦單位，應依規定

向本分局提出路權內用地施工申請。 

2、 於高速公路路權內新建設施，在竣工後，由市府水利局負責管養維護。 

3、 8K+531 位置，刻正由高速公路局二工處三工所辦理耐震補強，若有工程設計

須協調，請逕向該所辦理。 

五、 磐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戴副工忠霖 

(一)生態友善措施-生態減輕/補償 

1、 請將基設報告 P.40 表 5-1-1 中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作

法及區域明確標註於圖說，並於報告中新增各項保育對策之實際執行情形對

照欄位，以便確認各項措施預計施作情形及檢核是否符合生態保育對策。 

2、 本案護岸新建型式分為 2 種，分別為懸臂式(約)及混排塊石護岸，建議於懸臂

式護岸段增設動物逃生通道或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防止該段排水成為生

物陷阱，設置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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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置頻率：設置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時，原則上每隔20-50 m設置乙

處，且兩側壁面宜錯開設置，惟其位置應視現地實際狀況調整。 

(2)坡度：緩斜坡道坡度應設置40度～26.6度間；惟具體妥適坡度應參考生

態調查資料之目標物種(爬蟲類、兩棲類)調整。 

(3)坡道鋪面材料糙度：斜坡面應採用砂質面(75μm～2 mm)至中礫面

(4.75mm～53mm)之鋪面材料，以利野生動物攀爬。 

(4)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之入口寬度(圖1)：緩斜坡道寬度 W= 0.5-1.0 m，

且應自溝底傾斜；惟考量緩斜坡道處因斷面突增，致水流流速降低而有

土砂淤積之虞，故其入口可以略高於溝底約3-5 cm，以利束水沖刷，減

緩泥沙淤塞和積水問題。 

(5)坡道出口：緩斜坡道出口(位於溝頂)應有草叢掩蔽、遠離道路或人類生

活作息之空間；且應考量設置合理性，出口處勿以護欄等設施遮擋。如

溝渠一側為道路或其他等不利於野生動物脫離陷阱後之安全移動者，均

不可作為斜坡道出口。 

(6)請考量新設混排塊石護岸河段腹地如足夠，其坡度建議採1:1.5，其較

為穩固且利於動物攀爬。 

3、 本案固床工之施作採用平床式設計，建議可考量其他型式(如砌石固床工等)

營造天然河溪地形(如湍瀨、深潭、緩流、淺水等)。 

(二) 自主檢查 

1、 本團隊後續將提供施工自主檢查表及生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原則，請設計單

位將其納入發包文件。 

2、 施工期間需將自主檢查表及生態友善措施納入監造及施工計畫書，並要求監

造及施工廠定期檢核及填報(每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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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 動物逃生坡道 

圖 1 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及動物逃生坡道動物逃生坡道示意圖 

六、 臺南市新化區公所   

1、 新和橋改建期間有無替代道路及臨時便道等設施。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1、 施工計畫範圍尚無涉及本署嘉南管理處相關水利設施，僅於施工終點虎龍橋

附近有用地取得問題，屆時請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 

八、 水利養護工程科 蔡工程員焱凱 

1、 基設報告 P28 圖 4-1-1 名稱有誤，請修正。 

2、 基設報告 P32 表 4-3-1 地質鑽探孔位建議加註附圖參考。 

3、 基設報告 P33 表 4-3-2 鑽探孔號 BH05 施工中照片有誤，請修正。 

4、 請說明基設報告 P38 觀測地下水位有無列入相對應之監測系統? 

5、 基設報告 P49 請注意評估堤後水路匯入排水完善，以確保通水能力。 

6、 基設報告 P56 表 5-3-1 經費概算總價已超出原核定經費(2.7 億)，請重新檢討

工項及數量後修正。 

7、 基設報告 P57 表 5-3-2 詳細價目表新和橋改建費用與 P48 表 5-1-3 建議工項經

費不一致，請修正。 

8、 基設報告 P78 土石方挖裝費與表 5-8-3 單價分析表費用不一致，請修正。 

9、 基設圖說水防道路側溝繪製暗溝，建請依現況考量後續修繕及清淤便利繪製

明溝。 

玖、結論 

     1、本案請依審查意見修正，並依契約規定期程提送本局複審，必要時再召開審 

        查會。 

  2、本案考量進度推動請評估基設同意後，於細設時分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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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

(8K+884~10K+601) 
基本設計報告審查會  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一、時間：110 年 03 月 08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101 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總工程司百峰                       記錄：蔡焱凱 
四、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項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詹委員水性： 

1 
本案承辦公司基本資料、現況調查、工區資

料補充調查、用地取得等，考量週詳完整，

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P1 本案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完工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是否誤植，再查明 

遵照辦理，本報告履約期限係依契約文

件所述，依照契約之履約期限：『…自甲

方通知履約之日起至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 – 「虎頭 溪 排水護 岸 治理工 程

(8K+884~10K+ 601)」完工或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 

3 

P14 表 2-1-4 計畫區近年洪災事件調查一覽

表，調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尼莎暨海棠颱

風，請更新，另康瑞颱風最大 48hr 降雨量

733mm 淹水深度 30~60cm，尼莎 48hr 降雨

量 426mm，淹水深度 120~140cm 是否有誤，

再查明。 

遵照辦理，本計畫執行期間已訪談當地

居民，居民表示在 106 年風災後並無再

發生較大降雨情形，故近年並未再有淹

水事件。 
另尼莎颱風時適逢虎頭埤洩洪，導致虎

頭溪渠道內接近滿水位，而使新和庄內

之內水無法排出，而使村落有較大範圍

及較深積水之淹水情形。 

4 
P20 現況調查，計畫渠段 8K+416~10K+ 
601，計畫渠段下游銜接治理情形請補充說

明。 

遵照辦理，已補充 8K+416 下游之整治

情形，下游現況渠道皆未施作護岸，多

為自然土坡，詳 P.20 

5 
P31 圖 4-2-1 本工程範圍地籍圖，補註都計範

圍及非都範圍供了解，表 4-2-1 工址工程用地

資料表亦同。 
遵照辦理，已於圖 4-2-1 及表 4-2-1 補充

都計及非都範圍。 

6 P42 表 5-1-2 護岸型式方案比較表(以 4m 為

例)4 種方案造價請補單價分析表。 
遵照辦理，已於 P.43 及 P.44 各比較護

岸型式之單價分析。 

7 

P44 現地高崁處裡對策，計畫 9K+175~9K+ 
255(80m)建議採全套管排樁，全套管單價請

補單價分析，另上游段採全套管 Ø1.2m、16m
工法應先考量其他工法，並盡量減少施設長

遵照辦理，已補充全套管之單價分析，

詳 P.47。另經檢討，已調整全套管施設

範圍，縮減至 9K+142~9K+229 右岸高

崁處，共 98m。而左岸 9K+142~9K+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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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後續設計圖說，圖 5-3-2 左岸 9K+124~ 
9K+267，右岸 9K+142~9K+267，約設計 265 
m)，是否左、右岸均需施設再檢視，橫斷面

圖僅有設計右岸。 

則維持既有板樁護岸並加設基礎保護

工。 

8 

P44 本計畫因用地範圍有限，地質不佳等宜

採較輕量化設計，惟依設計圖說，仍有極多

懸臂式護岸設計，請再比對現況地質、地形、

堤外保全對象等，逐斷面分析減少懸臂式及

全套管排樁護岸設計。 

遵照辦理，新豐一號橋(8K+945)至佛顓

橋(8K+416)渠段經檢討，護岸型式已改

採混排塊石搭配 L 型牆設計，且全套管

排樁護岸亦減少施設長度。 

9 

P49 水理分析，(1)起算水位 8K+416，應再往

下游推算。(2)設計堤頂極多渠段高出 Q25 水

位 2 公尺以上，請再逐段面檢視設計堤頂高

度之必要性。 

遵照辦理，(1)起算水位已改由工區下游

大 斷 面 樁 79(7K+895) 之 計 畫 水 位

EL.15.88m 作為起算水位；(2)已在滿足

計畫堤頂高之原則下，重新檢討設計

高，僅於銜接既設護岸處採漸變銜接，

減少施工量體。 

10 
懸臂式護岸 A，Ø60、10m×3 支基樁及 16m
鋼板樁等，是否過當？基樁落點應請比對地

質鑽探資料，勿落入軟弱地層。 

經比對本次鑽探資料 BH-01，因地盤承

載力較差，因此需打設基樁，且需打設

深度 10m 基樁，方可符合承載力要求。 

11 混排塊石背填混凝土厚度標示，勿過當設計。 
考量坡面採 1:0.5，且需一定背板厚度以

利排塊石施工，並需維持護坡強度，故

仍建議維持背板厚度為 30cm，並採

210kgf/cm2混凝土。 

12 樽節經費，增加設計長度。 
遵照辦理，已藉由護岸型式改變及縮短

全套管排樁護岸樽節經費，經估算護岸

新建工程已可施作至佛顓橋。 

何委員建旺： 

1 
本工程基設內容，黎明公司用心調查分析，

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2 

計畫內容依前瞻計畫為 8K+884~10K+601，
惟計畫基設內容為 8K+416~10K+601，後續

依經費超過再縮短至 8K+560~10K+601，這

當中計畫執行長度，是否與市府團隊洽商或

報水利署同意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計畫執行長度已有

與市府團隊討論，初步已藉由護岸型式

改變及縮短全套管排樁護岸遵節經費，

於本工程中施作至 8K+416(佛顓橋)。 

3 
束縮河道其中營建廢棄物是否調查，有否包

含其他廢棄物，及廢棄物處理也應說明。 

遵照辦理，經現場調查及鑽探成果，營

建廢棄物多為水泥塊及碎磚頭，可作為

護岸基礎處回填使用；為因應開挖後有

遇其他廢棄垃圾之情形，已於預算中編

列廢棄物處理之預備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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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高崁處之水防道路取消是否有替代方案？

其他水防道路寬度不足，以側溝為避車道是

否可行，也應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高崁段興建水防道

路有其難處，如地形起伏較大、下游無

規劃銜接出口等，故該段仍無法施設水

防道路，並僅能倚靠較外圍區域之既成

道路，作為聯通上、下游水防道路之替

代道路。針對水防道路寬度不足之路

段，本設計採用蓋板式側溝，增加行車

空間，尚屬可行。 

5 

對生態保育措施所提內容可行，惟與基設原

則無法吻合，如工法方案二採箱型蛇籠及方

案四混排塊石護岸，取方案四不宜，取方案

二較適宜。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為有足夠通洪空

間，採 1:0.5 護岸型式，箱籠採雙層設

計，其開挖超出紅線範圍，且於水防道

路處下方回填難以夯壓，故仍建議採用

混排塊石護岸。 

6 

對非都及都計內用地非都應可行，但都計內

尚未舉辦說明會，其用地徵收取得是否會影

響預定工期？ 

感謝委員意見，都計區部份目前市府已

辦理過第一場用地徵收說明會，按照預

定期程，於今年底可辦理完徵收作業。

雖可能無法於開工前皆完成用地取得，

但尚不致影響預定整體施工工期。 

7 
工程費 2.7 億元，為爭取時效有否考量分 A、
B 區兩區執行。 

遵照辦理，已依新豐一號橋作為分界，

分下游為第一標，上游為第二標。 

8 

依據地區 5 孔鑽探之地質資料，採 16m 之全

套管及 16m 鋼板樁，請黎明公司再檢討是否

過當？ 

遵照辦理，考量全套管護岸高度達

9.45m，故依結構分析結果，最深處須採

16m 設計方可達到穩定；另臨時擋土部

份亦依不同區位地層及開挖深度考量，

分別打設 9m、13m、16m 之鋼板樁。 

9 
本計畫含監造工作，後續細設時建議就監造

相關架構列入。 
遵照辦理，已於報告中列入監造架構，

詳 P.83 第 5-9 節。 

王委員建智： 

1 P13，「…圖 2-4-1…」，筆誤處請修正。 遵照辦理，修正結果詳見 P.13。 

2 P64，有多處筆誤，請修正。 遵照辦理，修正結果詳見 P.65(原 P.64)。 

3 建議將鑽孔編號補充於圖 4-1-1。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鑽孔位置圖及孔

位編號，詳 P.32 圖 4-3-1。 

4 
第五章設計原則說明，是否已將第二章 2-2
節所述相關計畫涵蓋在內呢？請說明。 

遵照辦理，設計原則中已依治理計畫及

規劃檢討報告作為護岸新建及佈設之依

據，並補充相關計畫中所提之橋梁改建

部份，詳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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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新設和既有護岸交接處設計，如何考

量？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既設護岸多為直立

式板樁或懸臂式護岸，故在與既設護岸

銜接處採用垂直斷面之懸臂式護岸銜

接。另與既設護岸銜接處以剪力筋伸縮

縫或截牆方式銜接。 

6 
箱籠護岸等施工階段，恐有斜坡開挖之臨時

階段，是否需要進行邊坡穩定檢核？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雖未採用箱籠護岸

型式進行設計，但於本案之邊坡開挖採

階段式明挖，各平台階段空間與高差皆

在符合相關安全規範內，應尚屬合宜。 

7 
懸臂式護岸設計高達約 4m，屆時請注意鋼筋

綁扎時之臨時支撐措施。 
遵照辦理，已針對職安設施進行費用編

列，詳預算書。 

8 
圖 5-1-2，方案 A 之設計方式，請說明施工階

段的臨時擋土措施如何考量？如何分析？屆

時施工順序如何規劃為妥呢？請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圖 5-1-2 方案 A 施工時

需先開挖施作下層懸臂式護岸，完後再

施作上層，惟該方案乃說明在需施設水

防道路下，護岸之可能建議型式，非為

本次所採用之護岸型式。且由於後方坡

地皆為營建廢棄料之回填層，鋼板樁亦

無法進行打設施工，故不建議採用。 

9 
圖 5-1-2，方案 C 之設計方式，若屬斜坡地區，

且基樁設計直徑達 1.2m，屆時搖管機鑽入套

管施作的可行性是否會受影響？請考量。 

感謝委員意見，方案 C 施工前需先於堤

前打設雙層鋼板樁，並進行全套管基樁

打設範圍之前方坡面回填整理，以整理

約 6m 寬工作平台，作為可施工之空間。 

10 擋土開挖分析時，是否考量邊坡(斜坡)載重？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進行分析時皆有依

堤後現況地形進行加載分析，以確認施

工安全。 

11 

依照 P66 和 P67 分析示意圖可知，屆時擋土

開挖施工時，將設置型鋼水平支撐，該處是

否容許大型機具吊放施作空間？又對岸是否

有對應的擋土壁體可支撐呢？水平垮度是否

太長呢？請考量。 

感謝委員意見，於紙廠處 (9K+078~ 
9K+124)需打設中間柱方式，來提供足

夠之水平支撐，施工時則可由兩岸後方

之施工便道或於溪底之施工便道進行吊

放；全套管基樁處(9K+142~9K+229)則
需先在河道中打設雙層鋼板樁進行坡面

整理，以提供後續施工空間及足夠之土

壤應力來施作全套管基樁。兩種型式之

施工流程及分析結果詳P.67~P.72所示。 

12 
P56，工程預算編列是否考量目前營建市場工

資和材料上漲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之經費編列於大宗

材料部份乃採臺南市工務局 4 月份所公

告之單價進行編列。 

13 
圖 5-4-4 全套管護岸，是否檢核懸臂貫入深度

安全係數呢？ 

感謝委員意見，經檢核全套管護岸貫入

深度安全係數檢核為 2.40大於規範要求

之 1.5，詳附錄四全套管基樁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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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1 
本案施工倘涉及高速公路用地開挖等施工行

為，請工程主辦單位，應依規定向本分局提

出路權內用地施工申請。 
知悉。 

2 
於高速公路路權內新建設施，在竣工後，由

市府水利局負責管養維護。 
知悉。 

3 
8K+531 位置，刻正由高速公路局二工處三工

所辦理耐震補強，若有工程設計須協調，請

逕向該所辦理。 

知悉，已與高速公路局二工處三工所聯

繫取得相關資料，目前高速公路橋下護

岸已發包施工，新建護岸設計已採截牆

方式與其銜接。 

磐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戴副工忠霖 

1 

(一)生態友善措施-生態減輕/補償 
1、 請將基設報告 P.40 表 5-1-1 中迴避、

縮小、減輕及補償等生態保育對策作法

及區域明確標註於圖說，並於報告中新

增各項保育對策之實際執行情形對照欄

位，以便確認各項措施預計施作情形及

檢核是否符合生態保育對策。 
2、 本案護岸新建型式分為 2 種，分別為懸

臂式(約)及混排塊石護岸，建議於懸臂式

護岸段增設動物逃生通道或部分壁面垂

向緩斜坡道，防止該段排水成為生物陷

阱，排水成為生物陷阱，設置原則如下： 
 

(1)設置頻率：設置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  
道時，原則上每隔 20-50 m 設置乙

處，且兩側壁面宜錯開設置，惟其位

置應視現地實際狀況調整。 
(2)坡度：緩斜坡道坡度應設置 40 度～

26.6 度間；惟具體妥適坡度應參考生

態調查資料之目標物種(爬蟲類、兩棲

類)調整。 
(3)坡道鋪面材料糙度：斜坡面應採用砂

質 面 (75 μ m ～ 2 mm) 至 中 礫 面

(4.75mm～53mm)之鋪面材料，以利

野生動物攀爬。 
(4)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之入口寬度

(一) 
1.已補充生態保育對策及相關區域與圖

說上，詳見 P.41；另補充生態保育之

實際作為，詳 P.40 表 5-1-1。 
 
 
 
 
 
2.受限於本計畫水防道路寬度僅畫設

4m，因此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施作

將影響水防道路通行而無法施設。故

本案針對懸臂式護岸及混排塊石搭配

L 形牆位置設計動物逃生通道，詳第一

標設計圖 C12~C13。 
(1)本案考量僅能於用地範圍內佈設相關

設施，因此利用鄰近集水井之側溝段

施設連接堤前堤後之路面下通道，以

避免橫跨車道造成路殺。 
  
(2)(3)斜坡設計坡度以 1：3 為原則，惟

坡面為便利後續施工，乃採混凝土打

毛方式設計，以增加粗糙度。 
 
 
 
 
 
 
(4)受限於用地範圍，故未能施作壁面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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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緩斜坡道寬度 W= 0.5-1.0 m，

且應自溝底傾斜；惟考量緩斜坡道處

因斷面突增，致水流流速降低而有土

砂淤積之虞，故其入口可以略高於溝

底約 3-5 cm，以利束水沖刷，減緩泥

沙淤塞和積水問題。 
(5)坡道出口：緩斜坡道出口(位於溝頂)

應有草叢掩蔽、遠離道路或人類生活

作息之空間；且應考量設置合理性，

出口處勿以護欄等設施遮擋。如溝渠

一側為道路或其他等不利於野生動物

脫離陷阱後之安全移動者，均不可作

為斜坡道出口。 
(6)請考量新設混排塊石護岸河段腹地如

足夠，其坡度建議採 1:1.5，其較為穩

固且利於動物攀爬。 
 

3、 本案固床工之施作採用平床式設計，建

議可考量其他型式(如砌石固床工等)營
造天然河溪地形(如湍瀨、深潭、緩流、

淺水等)。 

向緩斜坡道。 
 
 
 
 
 
 
 
(5)動物逃生通道之出入口連接堤前及堤

後土地，中間以 RCP 管於道路下方

連結，避免橫跨車道造成路殺。 
 
 
 
 
 
 
(6)上游混排塊石部份，由於皆屬紅黃共

線，護岸可施作之範圍受限，且渠道

寬度較小，如坡度採 1：1.5 設計將束

縮渠道通洪空間，建議仍維持 1：0.5
設計。 

3.固床工頂部採植塊石處理，以營造出

天然河溪地形，詳設計圖第一標

C08、第二標 C09 固床工 B-B’剖面圖。 

2 

(二)自主檢查 
1、 本團隊後續將提供施工自主檢查表及生

態環境異常狀況處理原則，請設計單位

將其納入發包文件。 
2、 施工期間需將自主檢查表及生態友善措

施納入監造及施工計畫書，並要求監造

及施工廠定期檢核及填報(每半年一次)。 

  
部分壁面垂向緩斜坡道 動物逃生坡道 

 
 

(二) 
1.知悉。 
 
 
 
2.知悉，後續會於補列於施工補充說明

書中。 

臺南市新化區公所： 

1 新和橋改建期間有無替代道路及臨時便道等
新和橋施工期間需進行封路，兩岸可分

別由後方道路進出及利用鄉道南 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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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及南 168 通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1 
施工計畫範圍尚無涉及本署嘉南管理處相關

水利設施，僅於施工終點虎龍橋附近有用地

取得問題，屆時請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 
知悉。 

水利養護工程科 蔡工程員焱凱 

1 基設報告 P28 圖 4-1-1 名稱有誤，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 P.28。 

2 
基設報告 P32 表 4-3-1 地質鑽探孔位建議加

註附圖參考。 
遵照辦理，原鑽孔位置圖與測量範圍圖

合併顯示，現已拆分，詳 P.32 圖 4-3-1。 

3 
基設報告 P33 表 4-3-2 鑽探孔號 BH05 施工

中照片有誤，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 P.33。 

4 
請說明基設報告 P38 觀測地下水位有無列入

相對應之監測系統？ 

感謝所提意見，地下水位之觀測成果乃

利用本案鑽孔所預留之水位觀測井進行

量測，並無相關監測系統。 

5 
基設報告 P49 請注意評估堤後水路匯入排水

完善，以確保通水能力。 

遵照辦理，已針對堤後既有水路、蝕溝，

依現地不同型式、高程設計其匯入方式

排 水 路之方 式 ，詳設 計 圖第一 標

C14~C18 及第二標 C11~C15。 

6 
基設報告 P56 表 5-3-1 經費概算總價已超出

原核定經費(2.7 億)，請重新檢討工項及數量

後修正。 

遵照辦理，已依本次會議意見重新檢討

斷面型式，目前已修正可在經費預算

內，施作至佛顓橋。 

7 
基設報告 P57 表 5-3-2 詳細價目表新和橋改

建費用與 P48 表 5-1-3 建議工項經費不一

致，請修正。 

基設報告之詳細價目表中估算橋梁經費

為僅計算工料費用，尚不包含職安、品

管、環保及包商稅雜等，而 P.50(原 P.48)
則考量為發包經費。為避免混淆，已修

改 P.50 表示方式，並於表下加註說明計

算依據。 

8 
基設報告 P78 土石方挖裝費與表 5-8-3 單價

分析表費用不一致，請修正。 
感謝所提意見，土石方挖裝費用為誤

植，已刪除。 

9 
基設圖說水防道路側溝繪製暗溝，建請依現

況考量後續修繕及清淤便利繪製明溝。 

感謝所提意見，依治理計畫，水防道路

僅劃設 4m 寬，扣除護欄僅餘 3.7m，如

側溝採明溝設計，則行車空間僅餘

2.7m，增加車行壓力。且考量道路及堤

後地面逕流量，並增加 5m 一處施設格

柵蓋板，便於後續利用高壓水柱方式清

除淤泥，故建議仍採暗溝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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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本案請依審查意見修正，並依契約規定期程

提送本局複審，必要時再召開審查會。 
敬悉。 

2 
本案考量進度推動請評估基設同意後，於細

設時分標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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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8K+884~10K+601) 
細部設計報告(書面)審查會  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一、時間：110 年 05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主持人：蔡主任秘書國銓                     記錄：蔡焱凱 
三、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項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何委員建旺： 

1 
本細部設計報告，黎明工程顧問公司大致依

基本設計審查意見修正，予以認可。 
感謝委員肯定。 

2 
報告內部分資料(如水質等)均依民國 98 年之

資料，建議蒐取近年更新資料較符合實際。 

感謝委員意見，經查近年相關報告，本

計畫區周遭並無新調查資料，故仍沿用

規劃報告之調查成果。 

3 
P12，生態環境概述，對生態調查樣站如圖

2-1-4 有誤，宜修正為圖 2-1-5。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文字敘述詳 P.12。 

4 
鑽探資料如 BH04 地下水位深度僅 2.08m，

宜考量該地點施設造成管湧現象。 

遵照辦理，考量地下水位較高，於護岸

加設洩水管及濾包，避免堤後土壤攜出

及降低地下水位，並編列鋼板樁等擋移

圍水，以因應施工時之地下水位過高之

抽排作業。 

5 

9K+142~9K+229 高崁處理，對束縮河道挖除

之廢棄物建議檢視是否有重金屬化學廢棄

物。 

遵照辦理，經現場調查及鑽探成果，營

建廢棄物多為水泥塊及碎磚頭，後續可

作為護岸基礎處回填使用。另於預算中

增加編列重金屬檢測項目，如開挖後有

重金屬化學廢棄物時，亦已編列廢棄物

運棄費用(預備單價)以為因應，並由承商

依相關規範進行處理。 

6 
本工程都市已變更完成，宜儘速處理用地徵

收事宜，以避免影響工進。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用地徵收已交由地

政局辦理徵收作業，應不致影響工進。 

7 

同意辦理分標作業，唯工程名稱建議修正「虎

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8K+884~10K+601)
第一標新豐一號橋上游工程、第二標新豐一

號橋下游工程」。 

感謝委員意見，經與主辦機關討論已修

正兩標案之工程名稱為「虎頭溪排水護

岸治理工程(8K+884~10K+601)第一標

新豐一號橋下游工程、第二標新豐一號

橋上游工程」。 

8 
9K+618 新和橋同意不落墩工法辦理，惟應考

慮汛期破堤施工防禦措施。 

本案新和橋改建採雙孔箱涵型式施作，

且已於圖說一般說明中，增加施工中採

半半施工方式及配合擋圍水措施，或於



2 
 

非汛期期間施工。 

詹委員水性： 

(一) 細部設計報告 

1 

P20，計畫渠段 8K+416(佛顓橋)下游，現況

多為自然土坡，常有凹岸受沖刷崩落，排水

治理應由下游先整治，本案下游未整治，請

再籌款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本年度依提報工程辦

理，後續建議主辦單位依治理計畫，持

續推動下游治理作業。 

2 
P31，本工程範圍地籍圖，都市計畫範圍線落

在河心，請儘速召開會議辦理變更，俾免延

誤用地徵收。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河道範圍內包括都

市計畫區及非都市計畫區皆已辦理徵收

作業。 

3 

P47，表 5-1-3 全套管護岸單價分析表，每 m
單價 242,720 元，設置於排水護岸中、上游，

仍請再考慮其他工法或縮短施工範圍，節省

公帑。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 9K+142~9K+229
右岸高崁落差達 12m 以上，且用地範圍

受限，為避免大深度且大範圍開挖，擾

動高崁穩定，故採用減少施工開挖範圍

且適用於高差較大處之全套管護岸。 

4 

P44，方案四混排塊石，基礎 1.7m 再比對基

礎沖刷深度，俾免遭沖刷陷落，另背填土

30cm，210kgf/cm2 混凝土，再加鋼筋有過當

之嫌。 

感謝委員意見，本設計基礎頂埋入河床

0.5m 且採深度 1.7m 之基礎塊，可符合

沖刷深度，另混排塊石之混凝土處已減

少鋼筋用量，僅留溫度鋼筋。 

(二) 第一標:預算書和細部設計圖 

1 經費請控制在預算內。 遵照辦理，經檢討，本計畫兩標工程費

皆符合預算。 

2 圖 A-10 地籍套繪圖補套繪都市計畫線。 遵照辦理，已補繪都市計畫圖範圍線，

詳圖 A-10。 

3 
A-09 鑽探地質圖，地下水位均以高程呈現，

BH03 地下水位未呈現。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鑽探地質圖中補充

BH-03 地下水位高程，詳圖 A-09。 

4 

B-02、B-03 縱斷面圖(1)補述工程起終點。(2)
設計堤頂高於設計水位 2.0m 以上渠段，均請

再檢視各橫斷面圖，分析其必要性。(3)設計

堤頂高程請比對既設護岸高程，必差距過大。 

(1)遵照辦理，已增加工程起終點說明，

詳圖 B-02、B-03。 
(2)感謝委員意見，設計堤頂高於設計水

位 2.0m 以上渠段乃為銜接既設橋梁

及護岸，實屬必要。 
(3)感謝委員意見，設計堤頂高原則皆符

合計畫堤頂高，惟銜接既設護岸處，

配合既設護岸之堤頂高，採平順銜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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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 B-05，混排塊石詳圖，背填 30cm、

210kgf/cm2 混凝土再加 D19、D13 鋼筋，有

過當之嫌，建議鋼筋取消或僅加溫度鋼筋。 

遵照辦理，混排塊石之混凝土處僅加設

溫度鋼筋，詳圖 B-05。 

6 
設計堤頂再加連續式護欄 0.90m(懸臂式護

岸)再分析其必要性。 
遵 照 辦理， 已 將連續 式 護欄改 為

H=0.5m、間隔 0.5m 之塊狀護欄。 

7 
模板單價太低，鋼筋、模板近期大漲，再詢

價。 
遵照辦理，已參考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0
年 5 月份公告之單價更新。 

8 
懸臂式護岸預力混凝土基樁 534 支，經費

12,004,320 元，ψ0.6m、L=10m、間距 1.5m、

3 排，是否過當再分析。 

遵照辦理，懸臂式護岸設置於新豐一號

橋下游，依鑽探資料顯示(BH-01)，因地

盤承載力較差，經結構計算及承載力檢

核需打設基樁，且需打設深度 10m、ψ

0.6m、間距 1.5m、3 排之基樁，以符合

相關設計規範之安全係數規定。 

9 雜項工程一全請量化或補單價分析。 遵照辦理，已補充單價分析，詳預算書。 

(三) 第二標:預算書和細部設計圖 

1 
圖B-09標準斷面圖(三)全套管基樁L=16m是

否必要再分析，餘如第一標意見。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 9K+142~9K+229
右岸高崁落差達 12m 以上，且用地範圍

受限，為避免大深度且大範圍開挖，擾

動高崁穩定，故採用減少施工開挖範圍

且適用於高差較大處之全套管護岸。 

王委員建智： 

(一) 細部設計報告 

1 

P70，「…經分析結果在開挖 4m 後打設……

如圖 5-4-10…」，此段敘述和圖 5-4-10 所示

意，開挖 GL.-2.5m、GL.-5.0m、GL.-7.0m 位

置似乎不太一致，請檢核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文中數字係為誤植，已

修正，詳 P71。 

2 
P70 和 P71，請說明地表載重 2t/m 和 1.94t/m
的考量為何?另外請說明分析時，該地表載重

的考量分佈範圍。 

遵照辦理，地表設定載重 2t/m 係為打設

雙層鋼板樁施作施工構台後，其上方之

施工機具活載重，分佈範圍為 3m；

1.94t/m 則為考量全套管基樁完成後，上

坡面之土體載重，分佈範圍為 5m。 

3 

圖 5-4-10和圖 5-4-12皆為全套管基樁排樁擋

土牆，但圖 5-4-10 設置 2 層水平支撐，但圖

5-4-12 僅設置 1 層，二者差異的主要考量為

何? 

感謝委員意見，圖 5-4-10 為 L 型擋牆底

板尚未施作前，需施作兩層水平支撐，

以維持護岸穩定；圖 5-4-12 則為 L 型擋

牆底板施作後，但牆身尚未施作前仍須

以一層水平支撐，以維持整體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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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標：預算書和細部設計圖 

1 

估價說明第六項，施工期間辦公廳舍及材料

倉庫費，說明內載述「…使用期間約 15 個

月…」，但算式只計 11 個月，二者不一致，

請檢核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15 個月乃為誤植，已修

正預算書說明。 

2 
詳細價目表「壹-一-35 和 36」鋼板樁，建議

加註型號。 
遵照辦理，已補充鋼板樁為 13m 以下為

III 型、16m 為 IV 型。 

3 
定稿後設計圖說，是否應技師簽證？請依照

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於定稿版本補充技師簽證。 

4 

圖號 C-23，說明 1，僅告知排樁於施工前必

須校核土質資料是否與設計時之參考孔相

符，若結果不符時，應如何處理？是否須加

註？請考量。 

已補充說明，如施工前調查與設計階段

之調查不符需提出釋疑，待經設計單位

確認後，方可再行施作，第二標圖說

C-21。 

(三) 第二標：預算書和細部設計圖 

1 

估價說明第六項，施工期間辦公廳舍及材料

倉庫費，說明內載述「…使用期間約 15 個

月…」，但算式採計 23 個月，二者不一致，

請檢核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15 個月乃為誤植，已修

正預算書說明。 

2 
詳細價目表「壹-一-39 至 42」鋼板樁，建議

加註型號。 
遵照辦理，已補充鋼板樁 13m 以下為 III
型、16m 為 IV 型。 

3 
詳細價目表「壹-二-22」項目及說明之型鋼編

號有誤，請檢核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經參考營建物價，名稱

修正為｢H 型鋼樁，SS400， (H350x 
B350mm，12x19mm)，L=16m，打樁｣。 

4 
定稿後設計圖說，是否應技師簽證？請依照

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於定稿版本補充技師簽證。 

磐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 現況環境說明： 

1 

本工程區部分河段有完整水岸濱溪林帶(約 1
公里，占全工程 1/2)， 可能為諸羅樹蛙潛在

棲地(大面積竹林、農園、水域，鹽水溪中下

游三崁店有重要族群)，經初步現勘即有發現

臺灣原生魚種台灣石鮒，以及僅分布在臺

南、屏東地區少數乾淨溪流的稀有脊紋鼓

蟌、河岸旁土坡有小型哺乳類(似食蟹蠓或黃

感謝所提意見，本案設計施工階段將依

循生態迴避，減輕措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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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狼等)排遺等，顯示環境尚屬良好生態棲地。 

2 
建議由生態檢核團隊針對本區水域生物、蜻

蛉目昆蟲、哺乳類、蛙類等關鍵物種進行補

充調查後再予審慎評估規劃。 

感謝所提意見，將由市府專案生態檢核

團隊，另行辦理必要之調查及檢核工作。 

3 
新豐一號橋周邊民生住宅、工廠密集，且現

況已是人為護岸構造物，為確保居民生命財

產安全建議加速辦理防洪治理工程。 

感謝所提意見，本案已依虎頭溪規劃成

果辦理堤岸改善工作，以加強週邊聚落

之保護。 

(二)  生態友善措施-生態減輕/補償 

1 

新和橋周邊及上游段為完整自然竹林水岸，

前述生物棲地亦集中在本區河段，且上游段

因緊鄰之民宅較少，河道高程落差大較無淹

水影響的區段，建議與地方協調溝通予以減

做，盡可能保留自然竹林水岸，且避免全面

性水泥護岸工程。 

感謝所提意見，依據虎頭溪規劃成果，

其考量以往虎頭溪上游常有土坡遭沖毀

崩落，造成沿線土地流失、邊坡安全及

土砂下移渠道淤積影響排洪等問題，故

遂於本案進行排水改善工作，並考量整

體防洪安全，仍建議進行護岸全段施

作，以避免無施作護岸處成為水流攻擊

處。 

2 

部分河段明顯受到大量竹子、廢棄人為構造

物阻塞水道影響排洪，建議優先以局部、低

度擾動方式進行重點區域清疏，避免直接進

行不可回復生態之工法進行工程行為。另針

對鄰近聚落處、明顯沖刷處等，必要保護區

位，採用單側、局部施作護岸工程確保地方

居民安全。 

感謝所提意見，本計畫工區流路蜿蜒，

橫向沖刷明顯，亦有邊坡崩落之情形。

而重要保全對象分佈於凹凸岸，如採單

岸加強保護，易有兩岸保護強度強弱之

異，恐有水流改往弱面攻擊，而又需二

次施工加強保護，對生態環境造成多次

影響，且弱面仍會有土砂崩落下移河道

影響通洪之虞，故本案仍依虎頭溪治理

規劃成果進行必要之護岸改善工作。 

3 

整體考量搭配分洪、清疏、護岸、生物棲地

保留、營造等多元治理方式，兼顧治水防洪

及生態保育，又保存現今珍貴稀有自然水岸

及濱溪林帶，串聯虎頭埤風景區推廣自然生

態觀察、體驗、聚落探訪，達到多贏方案。 

感謝所提意見，虎頭溪改善方案評估過

程曾評估分洪、清疏等治理方式，但由

於所經路線皆為私有地，且缺乏水防道

路可到達淤積位置進行清疏，故藉由本

案工程優先進行兩岸邊坡保護，防止土

砂沖刷堆積河道，並配合河道整理，以

確保河道通洪需求。惟在用地不足情況

下，僅能利用河道空間進行築堤束洪，

並參考生態檢核之生態友善建議，於工

程中以混凝土減量、迴避敏感區域及縮

小施工範圍等方式，並保留濱溪林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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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小對週邊環境之干擾。 

(三) 自主檢查措施 

1 
本團隊後續將提供施工自主檢查表及生態環

境異常狀況處理原則，請設計單位將其納入

發包文件。 

感謝所提意見，將依相關規定，將必要

之生態檢核作業納入施工補充說明書

中。 

2 
施工期間需將自主檢查表及生態友善措施納

入監造及施工計畫書，並要求監造及施工廠

定期檢核及填報(每季一次)。 

感謝所提意見，將依相關規定，將必要

之生態檢核作業納入施工補充說明書

中。 

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1 
該工程鄰近本分局國道 3 號南 168 高架橋 P6
橋墩，請貴府之設計公司評估是否於施工中 
設置監測儀器，確保橋梁結構安全。 

感謝所提意見，已於預算中加入相關監

測儀器，如傾斜儀、沉陷計等，詳預算

書詳細價目表壹.二.20。 

水利養護工程科 蔡工程員焱凱 

(一)第一標：預算書和細部設計圖 

1 預算書核章頁總工程司職稱應修正為參議。 遵照辦理，詳預算書。 

2 
圖說 C-11PC 基樁平面配置示意圖內容有

誤，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說 C-12。 

(二)第一標：預算書和細部設計圖 

1 預算書核章頁總工程司職稱應修正為參議。 遵照辦理，詳預算書。 

2 
圖說 C-02 堤後流入工 A 設計圖內容排版有

誤，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說 C-02。 

3 
圖說 C-05 新和橋改建設計圖塊狀護欄，為使

夜間通行安全，建議增設反光導標。 
遵照辦理，已於塊狀護欄增設反光導

標，詳圖說 C-05。 

4 
圖說 D-05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圖內容排版有

誤，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圖說 D-05。 

水利養護工程科 黃科長中信 

1 
生態廊道為 6 處還 8 處簡報數量有誤，請再

確認，為何集中在 8k+416 ~ 8k+875，上游

是否須施作？ 

感謝委員指正，簡報為誤植，已修正；

新豐一號橋上游渠段無腹地可施作生態 
廊道，僅於新豐一號橋下游 8k+416 ~ 
8k+875 施設 6 處生態廊道。 

2 僅於下游河段設置一處清淤便道，本改善工 感謝委員意見，因上游渠段無較大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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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約 2km 多，僅設置一處是否足夠？ 可施作清淤便道，建議可利用新和橋進

行河道整理，減少河道淤積。 

3 

簡報 P.19，水防道路僅標示面積長度為何？

寬度 3.7m 淨寬為何？是否有依規劃報告設

置，於用地取得之地方說明會中，民眾反應

希望有道路。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水防道路標示改為

長度，左岸施設 406m 及右岸施設

720m； 另後續待修正治理計畫核定及

用地徵收後，即可施作上游水防道路工

程。 

4 請於直立懸臂式護岸設置造型模板。 
遵照辦理，已於懸臂式護岸設置造型模

板，詳第一標圖說 B-05、詳第二標圖說

B-11。 

5 
簡報 P.19，懸臂式護岸打設φ0.6m 混凝土基

樁 3 排？是示意圖還是因為土質差？ 

感謝委員意見，因地盤承載力較差，經

檢算，需增加 10m 基樁，以符合承載力

之要求。 

6 簡報 P.20 不同斷面銜接處理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不同斷面銜接皆已截牆

方式銜接，詳第一標圖說 B-06。 

7 

簡報 P.21，懸臂式護岸於河道側打設 16m 臨

時鋼板樁是否過當？簡報 P.19,懸臂式護岸於

河道側打設 13m 臨時鋼板樁是否過當？右岸

不設防汛道路，是否會被佔用？橫樑中間填

塞何物？是否需加設護欄？ 

感謝委員意見，簡報 P.21 之 16m 臨時

鋼板樁乃為中間柱，以提供橫撐反力；

簡報 P.19 之 13m 臨時鋼板樁，經檢討

後已改為 9m 施設。另右岸無施設水防

道路段設置界石並於懸臂式護岸上增設

護欄；橫梁間則填既設護岸拆除破碎後

之混凝土塊。 

8 
簡報 P.22，左岸既設護岸深度為何？會不會

基礎保護工施工開挖時有掏空情形，另全套

管基樁前是否也須設基礎保護工？ 

感謝委員意見，左岸既設護岸為 L=16m
之板樁，插入深度 9m，而本工程基礎施

工於河床深槽開挖約 2.5m，尚不致影響

既有板樁護岸之穩定，並有編列施工階

段之監測措施(如傾斜儀、沉陷計)。全套

管基樁上層外側噴漿，防止細粒料攜

出，下層 3m 高 L 型擋牆除防止細粒料

攜出，也可增加耐沖能力，另兩岸設置

高 3m(略高於 Q10 洪水位)之基礎保護

工，除可保護全套管基樁表面外，藉由

河道中橫梁之施作可與對岸之既有板樁

護岸形成對撐，可增加兩側護岸之穩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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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簡報 P.24，臨時鋼板樁 18m 較為少見，請確

認市場是否有貨。左岸有無設置護岸？ 

感謝委員指正，因護岸後方有房舍，且

須開挖 7m 以上，故經檢討後改為於堤

前打設 16m 雙層鋼板樁內填土，配合堤

後打設 16m 鋼板樁及橫撐，以提供足夠

之擋土支撐施作懸臂式護岸；另考量左

岸已有既設蛇籠護岸，故建議不需再新

建護岸。 

10 
簡報 P.25，新和橋處有無水淹過橋面的可能

性？須考量車行安全。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保護標準採 10 年重

現期洪水位加出水高 50 公分，且滿足

25 年重現期洪水位不溢堤為原則，經水

水理演算結果，梁底高程 EL.19.51m 已

高於計畫堤頂高 EL.19.23m，且橋面高

程為 EL.20.16m ，已高於計畫堤頂

0.93m，故在區排保護標準下，新和橋無

水淹過橋面之可能。 

11 堤後排水溝出口為何？是否沒接入虎頭溪？ 

感謝委員意見，堤後既有排水溝依其現

況施作位置及其匯入位置是否位於紅、

黃共線處，於本案中分為匯入水防道路

側溝及直接匯入虎頭溪等兩種型式。 

12 
簡報 P.25，新和橋兩側需打設 16m 鋼板樁？

請再確認是否需要打設這麼深。 

感謝委員意見，新和橋開挖深度近 5m，

為減少施工開挖範圍、避免影響兩岸既

設道路，故需於堤後打設 16m 鋼板樁，

以維施工開挖階段之擋土穩定。 

蔡主席國銓 

1 
簡報 P.18 水防道路施作內容應以長、寬表

示。顏色標示過於雜亂，不易辨別。 
遵照辦理，已於圖說中修正水防道路施

作內容。 

2 
簡報 P.19 設計之基樁請再詳加評估，避免過

量設計。 

遵照辦理，依現場鑽探孔位資料檢核檢

討，因地盤承載力較差，因此仍需打設

深度 10m、ψ0.6m、間距 1.5m、3 排之

基樁，方可符合設計規範之安全係數要

求。 

3 
簡報 P.21 紙廠西北側有一 90 度轉彎，會有

影響水流平順及直衝護岸之情形，請檢討是

否可放寬渠寬。 

考量紙廠渠段右岸(凹岸)為 12m 以上之

大落差高崁，如往右岸放寬，會有大規

模及大深度之施工開挖，於施工之安全

性較低及施工困難度較高；而左岸(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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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私有地，且已有施作護岸、保護高

度足夠；此外由於鄰近廠房及其化學儲

槽，腹地僅餘 2.75m，故可拓寬寬度有

限，且將使新建護岸之施工更接近廠房

與化學儲槽，將增加施工之危險性。且

此處為私有地，恐臨徵收困難之情形，

故建議仍依原治理計畫施作。另針對

9K+126.11~9K+142.23 之 90 度轉彎之

情形，採用懸臂式護岸 C 型式，以利挑

流，詳第二標圖說 B-11。 

4 
簡報 P.25 新和橋上、下游有束縮情形，請檢

討。為何新和橋處紅線內縮？ 

遵照辦理，新和橋上、下游設計渠寬皆

已符治理計畫寬度，於橋梁處實屬放寬

而非上、下游束縮。簡報 P.25 中懸臂式

護岸銜接混排塊石護岸處非為突變，突

出處為懸臂式護岸之基腳，其為平床設

計，並未造成阻水，為簡報作圖不佳而

造成誤解；另依水利署規定，既設道路

範圍不納入紅線範圍，故有內縮之情形。 

5 
簡報 P.36 水防道路在新豐一號橋上游沒有水

防道路，請套繪虎頭溪修正治理計畫，確認

後續狀況。 

遵照辦理，目前已依水利署意見修正虎

頭溪上游渠段紅線位置，水防道路已可

從新豐一號橋連接至治理終點虎龍橋，

待核定及用地徵收後，後續即可另案辦

理新增水防道路，由新豐一號橋處銜接

本案之水防道路。 

6 
簡報 P.38 堤後水路銜接箱涵處，會有水流不

順之情況，請評估修正。另請檢討箱涵高度

是否拉高，以減少箱涵上方載重。 

遵照辦理，箱涵入口處改以懸臂式護岸

漸變銜接，使水流平順。另箱涵尺寸檢

討後改為 2.2×2.2m，以減少上方載重，

詳第一標圖說 C-01。 

7 
簡報 P.40 支流匯入處護岸施作至用地範圍

外，請確認其土地權屬，如屬私有地須先取

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遵照辦理，經確認該處土地權屬後屬私

有地範圍，後續已協請主辦單位在發包

前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8 

簡報 P.44 他案工程應說明為何？且本案與他

岸工程之銜接方式為何？由於該處現有黃線

位置有束縮河道之虞，請檢討放寬河道。高

公局目前施工情形為何，是否還能修改施作

位置。 

遵照辦理，他案工程為高速公路局辦理

之〝國道高速公路後續路段橋梁耐震補

強工程(區段 2-2)第 M81 標-國 8 全
線國 3 新化段〞，本案以截牆方式銜接，

考量高速公路橋墩避免施工挖掘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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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施工風險，本區段 (8K+556~ 
8K+590)護岸線形係依水利署民國 100
年核定公告虎頭溪排水治理計畫線上設

計，而高速公路局工程為橋墩基礎補強

工程不影響河道通洪能力。 

結論 

1 
本案請依審查意見修正，並依契約規定期程

提送本局複審，必要時再召開審查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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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 

5 月份生態棲地敏感案件勘查會議記錄 

壹、 時間：110 年 05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貳、 工程名稱：虎頭溪排水護岸治理工程(8K+884~10K+601) 
參、 業務單位說明：(略)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 討論事項及結論 
項次 案由 說明 建議 

1 

新豐一號橋 

周邊護岸改善

工程 

新豐一號橋周邊現況多

為民生住宅及工廠，河道

兩岸已為人工構造物 

為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建議加速辦理護岸治

理工程。 

2 

新和橋上游護 

岸工程評估 

本工程區部分河段有完

整水岸濱溪林帶(約 1 公

里，占全工程 1/2)，經初

步現勘紀錄到台灣原生

魚種台灣石鮒，以及僅分

布在台南、屏東地區少數

乾淨溪流之脊紋鼓蟌，且

河岸旁土坡紀錄到有小

型哺乳類出沒痕跡(似食

蟹蠓或黃鼠狼等)，勘查

解果顯示現場生態環境

良好 

建議針對本區水域生物、

蜻蛉目昆蟲、哺乳類、蛙類

等關鍵物種補充調查後再

予審慎評估規劃。 

3 

新和橋周邊及上游段為

完整自然竹林水岸，前述

第2點之生物棲地亦集中

在本區河段，上游段因緊

鄰之民宅較少，河道高程

落差大較無淹水影響 

建議應待前述補充調查結

果再進行工程規劃設計修

正，並與地方協調溝通予

以減做，盡可能保留自然

竹林水岸，且避免全面性

水泥護岸工程。 

4 

以河道清疏工

程替代水泥護

岸施作 

部分河段受到大量竹子、

廢棄人為構造物阻塞水

道影響排洪 

建議優先以局部、低度擾

動方式進行重點區域清

疏，避免直接進行不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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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生態之工法進行工程行

為。 

5 景觀串聯 

整體考量搭配分洪、清

疏、護岸、生物棲地保留、

營造等多元治理方式 

建議可兼顧治水防洪及生

態保育，保存現今珍貴稀

有自然水岸及濱溪林帶，

串聯虎頭埤風景區推廣自

然生態觀察、體驗、聚落探

訪，達到多贏方案。 

6 
生態環境異常

通報表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

技字第10600124400函訂

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注意事項」內相關作業規

定，建議將生態環境異常

通報表納入施工作業中，

若遇生態環境問題，應立

即通知機關及生態檢核

團隊 

檢附生態環境異常通報表

範本供參。 

 

  



3 
 

陸、 勘查現場照片 

  
新和橋上游生態環境 部分河段受竹子阻斷疏洪 

  
現場督導勘查作業 現場督導勘查作業 

柒、 散會（上午 10 時 20 分）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佈與

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原

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環境

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

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

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規劃期間：107 年 10 月 02 日至 113 年 11 月 01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團隊為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團隊為磐誠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態

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

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設計期間：107 年 10 月 02 日至 113 年 11 月 01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團隊為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團隊為磐誠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及

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

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第一標新豐一號橋下游：施工期間：114 年 2 月 17 日至 115 年 2 月 11 日(預計) 

第二標新豐一號橋上游 B 標：施工期間：114 年 2 月 17 日至 115 年 2 月 11 日(預計) 

第二標新豐一號橋上游 C 標：施工期間：114 年 3 月 5 日至 115 年 4 月 7 日(預計)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生態團隊為野望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工程團隊為磐誠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解生

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現與

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管

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

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體

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待公開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態課

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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